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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陸
軍
經
理
之
早
有
準
備 
與
其
學
生
之
加
入 

前
線
。
不
若
歐
戰
時
德
國
大
學
之 
一 
日
小
停
課 

C

質
言
之
。去
目
下
愛
國
運
動
。浪
漫
性 
俠 

客
性
。 
情
感
件
:
而
代
以
惟
實
性
。民
衆
性
，、 

意
力
性 

以
國
家
爲
組
織
之
本
位 

而
各
個
人 

隸
於
其f
一
因
目
前
軍
隊
之
種
種
不
完
小
備
。
一 

愈
見
今
後
改
革
車
備
之
不
容
稍
緩
；
此
所
謂
組 

織
的
愛
國
也
；專 

載

•
獸
國 出
版
界

論軍閥專政之危險

▲
陸
軍
省
參
謀
部
控
制
政
府
會
議

▲
荀
不
反
抗
軍
閥
獸
國
前
途
费
 

字
林
報
倭
京
通
訊
云 
六
月
份
出
版
之(
解
放 

雜
誌 

将
載
晶
有
興
味
之
論
文
兩
篇 
讀
之

對
於
其
車
閥
與
從
者
之
行
爲
，
不 

訪
員
承
該
雜
誌
某
職
員
之
盛
情 

內
容
見
示
：
俾
餉
字
林
報
之
閱
者 

文
氣
不
順
處
。足
徵
檢
査
員
已
加

盡- 
。
(.、

删
改
焉
， 
茲
錄
兩
文
大
意
如
下:

一 
文
爲
荒
畑
所
著
，。論
外
次
有
田
之
辭
職
。：實 

因
與
內
田
外
相
對
於
處
理
中
國
問
題
及
倭
滿
俄 

交
涉
事
件
窗
見
不
洽
所
致
。。文
內
謂
外
務
省
當 

局
之
意
見
不
和
；
已
非
一
朝
一
夕2
迨
默
國
退 

出
國
聯
問
題
出
現
，
此
種
牴
悟
遂
益
尖
銳
化
 

:
外
務
省
高
級
官
員
多
數
反
對
獸
國
宣
吿
脫
離 

。。獨
受
軍
閥
指
揮
者
則
不
然 
一 軍
界
與
外
務
省 

之
意
見
相
左
♦
已
盡
人
皆
知
，
當
滿
洲
事
變
發

積
不
相
能
。
軍
界
因
不
復
能
容 

外
交
手
腕
。
劍
拔
弩
張
。。不
啻

生
之 
初

與
之
公
然
决
裂
此
所
以
幣
原
乃
見
機
而
退
也
。 

(
未
完)

館

特

制

 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 

6
寧黨府接所謂西曲

一

會電) 
質問何故壓迫馮

玉祥抗倭；汪®

5

對此

電。加以一

。，並

要徵求蒋介石同意乃答

復 蔣、 集. C C石决於二卜日。。召 

人；在廬山開會。， 

對待馮玉祥辦法：。 

狗多數赴會|
汪精

應命搖尾前
C

應欽、黃郛、對接收非 

裝區事。仍多棘手所

委大批新縣長； 

T

同意；)
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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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因
閉
會
期
近
。C
故
無
暇
將
該
覺
書
所
住 

討
論
。。

■
倭獸到處惹人憎三誌 

▲
獸
國
觀
觎
荷
属
島

▲
倚蘭
思
没
法
妨
阻
倭
上
侵
嚳

各
一

各勇於內戰殘賊

巫
一互戰極烈 "

文輝仍守
飛機三架

岷江濾艦二艘 
掩護軍隊 

。Q
±
1
 

一
彳

査
該
約
内
容
最
重
要
之

訓
爲 
一 
切
荷
倭

紛
)
均
須
以
和
平
方
法
解
决?
 

判
决
- 
則
由
海
牙
永
久
國
際
法
庭

兩
國
間 

和
解
方 

四
其
他
一 

刻
下
荷
一 

對
於
倭
一

渡江
，所謂西南執行部: 
致電 

馮玉祥 
嘉其克復多倫

倭
賊
謀
佔
般
尼
奧 

新
微
尼
亞
島
北
岸
一

上
陰
謀 
.、亦
有
相
當
之 
注
惹 
該
地
倭
僑
人
敬 

"
近
吿
陡
增 
尤
以
在
緬
高
華
里
海
港
內
者
爲 

然
？
最
近
有
大
帮
日
賊
行
抵
該
處 

託
詞
爲
報 

界
記
者
，實
則
日
夕
四
出
偵
查
各
項
情
况 

數 

月
前
乂
有
倭
輪
船
•
艘
滿
載
倭
「科
學
家
」抵
埔 

二
現
目
乂
有
倭
海
重
巡
洋
艦 
一 艘
停
泊
於
緬
好 

華
里
港
。藉U
爲
保
護
倭
僑
。
實
則
居
留
該
港

:並勉其續進 
收復失

地。
重

要

电

相

 

•
安徽南部鼠子爲災 

上
海t
八
日
電
二
是
日
焼
訊
稱 

C

現
日
安
微
省 

南
部
鼠
患
特
品 

食
水
爲
鼠
所
汚 
•
禾
稼
盡
遭 

鼠
毀
傷 
一
因
是
本
年
冬
間
該
處 
一
帶:
將
有
荒 

災
云
:

•
香港英空軍兩人喪命

▲
因
飛
机
在
空
際
互
碰

香
港
拾
八
日
電;
駐
本
港
英
空
軍
是H
駕
飛
机 

在
本
港
空
際
操
演
時
；
有
机
兩
架
忽
互
相
碰
撞 

"
。致
兩
机
墜
地
着
火 
。駕
机
員
兩
名
當
塲
殖
命 

•
倭調兵攻多倫之北京訊 

▲
僞
軍
貳
萬
及
倭
第
八
師
團
向
多
倫
移
動 

北
京
拾
九
日
電
一
是
日
據
本
處
華
軍
司
令
部
宣 

佈
。。謂
據
可
靠
訊
構
。東
三
省
之
倭
酋
、，已
調 

僞
國
軍
源
貳
萬 

暨
獸
卒
第
八
師
團
之
大
部
份 

進
攻
察
哈
爾
省
之
多
倫
城
/;一， 

•
日賊宣傳馮得蘇俄接濟 

▲
H

賊
預
先
製
造
攻
馮
題
目 

東
京
拾
九H
電 

賊
國
聯
合
通
訊
社
是H
接
駐 

瀋
陽
訪
員
電   

Z: 
穌
俄
極
力
以
餉
械
接
濟
馮
玉 

祥
;
使
馮
率
部
進
攻
僞
國
曲
陲 

東
三
省
之H
 

賊
軍
閥
對
此
順
爲
憂
慮 

據
日
賊
所
接
族.家
口 

飢
稱
、
馮
十
祥
部
於
上
星
期
克
復
多
倫
後1 
卽

種
種H
賊
之
舉
動
。

之
倭
僑
爲
數
無
多

誠
足
以
令
荷
政
府
常
局
下
一
斷
語
。。謂
日
賊
確 

有
侵
佔
荷
國
屬
土
上
野
心:
邑
荷
政
府
深
恐H 

賊
之
言
論
及
思
想 

足
以
危
及
荷
政
府
對
荷
屬 

南
洋
上
民
之
政
策
。因
荷
政
府
恐H
賊
運
動
士 

人
謀
叛
。以
備
將
南
洋
各
島
離
荷
而
獨
，7 
此

來
荷 

爪
哇
島
内
已
發
生
民 

持
此
項
運
動
之
首
領
屮
有
名 

返
自
賊
國
之
爪
哇
人
也 

刻 

目
哈
達
氏
之
行
動
；
最
近
謠

事
已
見
端
倪
缰
 

族
獨
"
連
動
一± 

哈
達
氏
者
，
乃
匹 

一
卜
荷
蘭
警
察
頰
也

傅
謂
荷
屬
南
洋
島
之
上
人
獨
在
運
動 

乃
由H

賊
秘
密
之
協
助
云
。

(
完
)

•
德人非入黨不能爲公民

▲
德
國
國
粹
党
所
訂
上
新
律 

柏
林
拾
八
日
，刻
卜
德
國
國
粹
党
人
已
草
訂
皆

新
律
規
定
凡

3

名
入
阈
粹
黨
者;
 

不生
於
德
境
者
、
仍

新一則
失
却
德
國
公
民
權

不
能
爲
德
國
公
民
一
須
隸
屬
德
國
粹
篇
者
方
能 

享
受
德
國
公
民
權
、
此
乃
本
日
該
黨
上
總
書
記 

富
晏
那
氏
所
宣
佈
者
上
)

•
甘地令群衆停止抵制政府 

▲
但
個
人
抵
制
政
府
事
仍
繼
續
進
行 

孟
買|
八
"
右
：
是
日
印
民
党
領
袖
甘
地
宣
言 

一二；
印
度
羣
衆
抵
制
政
府
運
動
現
吿
停
止 

但

接
了
穌
俄
所
助
一

一 
批
:
及
駱 
It
三|
頭
由
箇
人
抵
制
政
府
事
仍
將
繼
續
進
人 

印
度
境
內 Z 數F
一白
万
賤
氏4

。

一
放

庫
倫
載
來
之
械
弾
一
帮
二

傅
聞
赤
俄
人
數|
名
暨
中
國
共
産
党
徒 
一
千
名 

已
抵
强
家
口"
準
備
襄
助
馮
玉
祥
仆
內
蒙
占
組 

織
穌
維
埃
政
府
：

•
倭變旦 
中國將受共管

朝
野
近
聞
盟
曾
擬
派
專

東
京
拾
八
日

門
技
術
家
至
中
國
協
助
中
國
整
理
內
政
、
頗
爲 

憂
慮
:
故
近
日H
賊
政
府
當
局
特
向
中
國
方
面 

宣
傅 
謂
 
盟
會
上
協
助
中
國
整
埋
内
政 
"
乃
各

乂
馮
玉
祥
自
克
復 

軍
閥 
。促
各
人
助
其
恢
一 

玉
祥
於
宜
九
貳
七
年
曾
一 

■
滬
運
蛋
出
口
家

卽
通
電
中
向
境
內 

東
北
四
省
失
地
：
馮 

俄
京
莫
斯
科
數
月
云

國
共
管
中
國>
一朕

乃
屮
國
上
不
幸
，。中

國
民
衆
宜
起
而
反
對
此
舉
」云
。

査
賊
國
此
犍
言
論
乃
欲
離
間
中
國
對
盟
會
之
感 

情
:
故
特
向
中
國
流
鱷
魚
淚 
一
鱷
魚
臨
呑
噬
人

向經濟大會陳情 

A
謂
各
國
皆
重
徵
華
蛋
入
口
税 

倫
敦
拾
八
日
電
。，經
濟
大
會
閉
會
期
近 

因
該 

會
定
本
月
什
七H
停
會
。
白
等
國
人
找
業
已
離 

曾
返
國
:
但
是H
上
海
之
辦
連
鶴
蛋
出
口
家
致 

覺
書
於
經
濟
大
會
一
撮
一
人
各
國
均
重
徵
中
國
鴨 

蛋
入
口
税
/
英
國
平
日
頗
歓
迎
華
蛋
；
但
近
日 

英
政
府
亦
重
徵
華
蛋
人
口
税
。毎
儿
抽
拾
仙 

致
華
蛋
無
路
推
銷
。
故
各
國
政
府
宜
减
徵
華
蛋
一 

入
口
税
一
玄
片)
。但
現
目
參
为
經
濟
大
會
各
國
代 

=

=

^

=

=

時
，常
向
被
害
人
流
眼
淚

Q

本

単

贏

間

 

0
台
僑
熟
心
通
繳
出
口
票
費
， 

本
埠
台
山
寕
陽
會
館
收
出
口
票
專
員

1/L
善
予
- 

余
玉
中
：
於
昨
一H
俄
國
皇
后
船
及r
六
日
藍

⑹
W
技利華僑公立學校第Q

獎舞 

金
總
獎 
額
豈
萬
二
干
元

▲
發
財
機
會
乂
到
了

3
牌」黃江夏總堂附設文彊學校 

發行獎義券啓事 

爲
陶
冶
人
材 Z
I

顧
・
人
材
爲
救
國
之
要
圖
，我
僑
胞
工
商.

A
幸
勿
失
之
交
臂 
〔以
下
二
代
獎0
代
券
〕 

乃
加
中
唯
丁Z
和
國
文
化
教
育
機
關
開
辦
以
來
屢
蒙
各
，埠 

僑
胞
捐
欵
勸
肋
殊
深
感
激
茲
爲
繼
續
辦
理
使
華
僑
子
弟
求
學
有

注
離
宗
邦
・
靑
牛
子
女
・
殖
皆
缺
乏
冊
國 
文
化
，荀
小
設
爲
一 
本
校 

F

教
j
"
期
日
久
日
暫
而
忘
其
所
自
，其
危
險
全
爲
萬
分
：
一  

.

 

， 

爰
銀
斯一：：

・
以
潮
國
文
化 
栽
培
僑
界
子
女
，開
辦
以
來
・
肄
一 

果
本
校
者
，芥
姓
都
自
・
成
績
昭
著
，僑
界
稱
許
，如
如
近
年
因
受
一

检
％

所
及
謀
教
育
有
長
足
之
發
展
起
見
而
經
皆
困
難
爰̂

^
議
組
織 

IH:
养
拗
磨NS
慌
影
響
•
經

足

冷

寸

見

，荀
小
用

宗
：
一
溝
捐
經
會
委
員
會
乂
發
行0
。
俾
購
。
者
人
人
有
僅

C
D

之
良
協 

設
沙
籌
措
：
一
於
本
校
亦
希
得
餘
款
以
資
補
助
一
舉
而
數
善
備
焉
深
望
僑
胞
請 

年
乎
国
人
等
自
鑒
於
此
爱
集
會
議
•
共
圖
補
聲
因
發
行
有
"

富
仁
不
讓
玉
成
美
舉i

無
窮
曷
勝
厚
幸

代"
其
勢
將
为
赛
宫
鞠
爲
茂
草
之
嘆♦
斯
豈
育
材
救
國
之

奨
義
券•
汀
各
昆
州
暨
各
僑
梓
勧
銷
：
以
期
集
腋
成
裘.
共
襄
義

仆綿號噂裁默陥二
成
帝
代
里
售2
 

解

科

 1
 光
展
然
，而
莘
莘
學
子
，亦
受
賜
多
矣
， 

寺 

扌
是
書

—2
里*
 

謹將獎義券簡章列左 

二「
冠
軍
得0
六
千
元
第
二
名*
千
二
百
丸
卜
元
第
三
名 

券
名
爲
有
獎
義
捐
券
乃
屬
培
養
人
材
之
性
質
所
得
之
欵
以
一 

七
百
二|
九
元
第
四
至
第
卜
名
每
名
七|
五
元
拾
一
至
五
十 

成
九
歸
代
理
沽
券
人
以
三
成
七
五
歸
文
彊
學
校
爲
經
費
以 

名
每
名
二:
九
无
五

—
一
至
壹
百
名
每
名
拾
元
殿
軍
得
二
千 

成

七

九

領

獎

元

㊁
預
定
發
獎
券
六
萬
條 

之
欵
盡
貯
滿
地
可
銀 

㊂
獎
格

第
立
名
獎
銀
七r
元

五
毛
共
銀
卷
萬
元
所
有
沽
得 
四 
◎
無
論
過
額
或
不
足0

格
照
計 

獎
時
照
數
分
配 

五
開
彩H
期
定
於
民
國
廿
二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下
午
二
時 

六
開
彩
地
点
假
座
本
埠
華
人
靑
年
會
居
時
敦
請
各
姓
族
團
體
及 

社
團
代
表
與
全
體
僑
胞
蒞
塲
監
視

名
獎
銀
貳F
元

第
三
名
獎
銀
七.白
季
元 

第
四
名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獎
銀
辛
元 
七
開
彩
辦
法 

以
奉
埠
幼
童
輪
流
拈
彩
依
照
第
一
次
開
彩
辦
法 

第
拾V 名
至
第
五1
名
每
名
獎
銀
壹
拾
元 

施
行。

毎

一
元
代
賣
者
每
部
收
銀
四
元
。
欺
先
惠

第
九

—
一
至
第
壹
百
名
毎
名
獎
銀
五
元

㈣
開
彩
時
如
沽
足
券
額
陸
萬
條
者
决
照
原
定
獎
格
給
獎
倘
沽
不 

隨
卽
付0
取0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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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爲
底
如
售
不
淸
餘0
付
囘
多
少
照 

足
券
額
或
沽
過
額
者
其
獎
格
當
按
沽
出
之
券
額
成
數
給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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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奮
囘
欵
項

⑧
訂
定
於
中
華
民
國
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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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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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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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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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堂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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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歡
迎
各
埠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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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體
及
儕
胞
代
埋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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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
開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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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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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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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視
歐
迎
僑
界
參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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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彊
學
校
卜
本
會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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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欵
及0
尾
時
卽
另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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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收
據
與
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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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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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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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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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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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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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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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餘
四
名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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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凡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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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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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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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須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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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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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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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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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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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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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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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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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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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一
經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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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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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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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及
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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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時
卽
打
電
報
吿
其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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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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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
於
報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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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
券
領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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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
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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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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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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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撥
入
交
彊
學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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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訊
地
址
姓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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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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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賣
券
細
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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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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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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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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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
票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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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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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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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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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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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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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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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由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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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
辦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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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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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任
余
情
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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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校
名
義
存
貯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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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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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籌
辦
處
長
文
書
书
任
尉
政
主
任
三
君
簽
」

手

任
周
龍 

發
售
獎 
義
券
俾
廣
爲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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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提
欵 

請
來
辦
事
處
領
取
或
通
函
領
取
均 

名
方
得 

銀
九
几
至
沽
出
多
少
將
票
尾
繳
囘|

-i1 
本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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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每
本
給
酬
勞
費
銀
豈
亓
貳
毛
五 

財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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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能
享
此
儘
利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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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沽
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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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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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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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
辦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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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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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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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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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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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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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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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
須
在
於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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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享
受
扣
佣
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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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彩
幸
勿
延
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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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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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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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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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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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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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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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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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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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祝
華

塞

朗
以
信
皮
金
郵
局
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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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
有
狡
黠
之
徒
冒
用
本
處
名
義
僞
造
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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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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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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